上海电力大学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项目经费预算调整审批表

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
批准编号_________       __
               执行期限：               
项目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______      _____ 
	科目名称
	原预算（万元）
	调整数（万元）
	调整后预算（万元）

	支出合计
	
	
	

	（一）直接费用
	
	
	

	1.设备费
	
	
	

	 （1）购置设备费
	
	
	

	（2）试制设备费
	
	
	

	（3）设备改造与租赁费
	
	
	

	2.材料费
	
	
	

	3.测试化验加工费
	
	
	

	4.燃料动力费
	
	
	

	5.差旅费
	
	
	

	6.会议费
	
	
	

	7.国际合作与交流费
	
	
	

	8.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

事物费权
	
	
	

	9.劳务费
	
	
	

	 （1）项目（课题）责任人
	
	
	

	（2）项目（课题）高级研究人员
	
	
	

	（3）项目（课题）参与人员
	
	
	

	（4）引进人才
	
	
	

	（5）临时参与人员
	
	
	

	10.专家咨询费
	
	
	

	11.其他费用
	
	
	

	（二）间接费用
	
	
	


	预算调整依据与说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二级学院(学部)审核

1、设备费调整符合学校现有设备配置情况和本项目实际需求。
2、其他科目调整符合本项目实际需求。

二级学院(学部)负责人(签章)：

二级学院(学部)公章

年   月   日
	科学技术研究院审核

根据上海市科委及学校科研经费的相关管理办法规定，除设备费外的其他直接费用调剂，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实际需要自主安排，报财务处备案后执行。
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人(签章)：

科学技术研究院(公章)

年   月   日
	财务处审核

财务处负责人(签章)：

财务处(公章)

年   月   日


请A4正反面打印，一式两份，项目负责人、财务处留存纸质，科研院留存电子版扫描
